
  近日， 西南政法大学与成

都高新区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并举行了“西南政法

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成都

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金融法

治研究院 （中国特色金融法治

智库） 成都中心” 揭牌仪式。

根据协议， 双方将依托西

南政法大学智库机构资源， 在

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 新质生

产力培育、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 涉外法律服务提升等具体

领域开展多层次、 多领域、 全

方位合作， 同时成都高新区也

将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师生提供

更多实践平台， 为法治人才培

养和超大城市治理注入新动

能。

据介绍， 此次战略合作的

成功签约， 是西南政法大学与

成都高新区深化战略互信、 共

谋发展新篇的重要节点， 以双

向奔赴的合作模式， 将学术

“高精尖” 转化为治理“生产

力”， 促进理论研究和实务工

作的深度融合， 推动法治成为

成都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竞争优势。

（朱非 整理）

将理论研究转化为治理生产力

西南政法大学与成都高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记者 徐慧

近日， 由上海市法学会主

办， 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法治

化营商环境研究院协办的

2025 东方法治论坛在沪举行。

论坛主题聚焦“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的法治促进”， 与会专家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的理论研究

与法治实践展开研讨， 为推动

建成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的一流营商环境建言献策。

在发展中逐步规范
人工智能技术运用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

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中

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王利明以

《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风险及

应对———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视

角》 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他表示， 当前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潜在风险总体可控， 其

主要是对隐私权、 个人信息、

知识产权等造成侵害， 而不是

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现实

的重大侵害。 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 需要

时间去观察、 认识和总结。 他

认为， 从促进国家人工智能发

展重大战略角度， 首先是发

展， 然后在发展中逐步规范。

事实上， 《民法典》 《个人信

息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已针对

人工智能侵权问题设置了相关

规则， 可以大体上应对当前人

工智能的侵权风险。 关键是怎

么解释好、 使用好这些规则，

同时通过司法解释配套， 以及

逐步地积累相关案例。 最后，

总结这些实务经验， 在这个基

础上再形成我国的人工智能立

法， 方能更有利于服务于国家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将 《民法典》 作为
行政监管的重要标尺

主题演讲环节， 中国政法

大学副校长于飞教授演讲的题

目是《实施民法典促进营商环

境法治化》。 他表示， 法治政

府建设要把《民法典》 作为行

政管理和行政监督的重要标

尺， 不得违背法律法规作出减

损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 增加其义务的规定。 当

公权力保持合理的边界感， 民

事主体在正确理念引导之下行

使权利， 最终使良好制度在私

法领域得到妥善适用， 营商环

境法治化就能够实现。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上

海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

长罗培新教授以《法治化营商

环境： 价值与路径》 为题发表

演讲。 他认为， 优化营商环境

的核心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 只有确立规则之治， 市场

化才可能行稳致远； 将国际通

行惯例通过国内立法程序转变

为国内法， 国际化才能真正落

地。 他提出， 优化营商环境的

三大要义是： 确立以法治化为

核心的优化营商环境的价值体

系、 以实证化为基础的营商环

境感知体系、 以及以国际标准

为参照的“清单式”方法体系。

打造法治营商环境
应关注小微企业需求

上海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

会会长、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

学院韩长印教授的主题演讲关

注小微企业的破产保护问题。

他认为， 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

功能， 不仅在于为“诚实而不

幸” 的债务人提供免责救济，

更在于通过司法程序的及时介

入， 防止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

及后续阶段实施非理性财产处

分行为， 从而保全责任财产、

维护债权人公平受偿秩序。 过

于严苛的自然人破产准入条

件， 可能阻碍小微企业挽救，

或削弱投资环境的吸引力， 对

投资者产生“阻吓” 而非“激

励” 效应。

上海市法学会国际法研究

会会长、 复旦大学法学院龚柏

华教授发言的题目是 《对接高

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提升法治

化营商环境水平》。 他提出，

新营商环境观要以“商赢机

会” 为考核标准， 以服务对象

（如市场主体） 的感受为依据，

避免“叫好不叫座” 的单方面

“营商环境” 的评估。 “市场

化、 法治化、 国际化” 的营商

环境是一个有机体。 市场化是

主线， 法治化是保障， 国际化

是标杆。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应

既讲理念又讲方法， 如法治化

营商环境下的重大改革都要

“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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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牵头成立“全球法学教育合作联盟”

探索全球法学教育与研究合作机制
  日前， “第四届 21 世纪

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

论坛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法治

大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与会专家共同探索全球法学教

育与法学研究合作机制。

回应国际法治和全
球治理的重点问题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

会会长、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法学学部召集人张文显表

示， 当下，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全球法律人共同

体要拓展世界眼光， 深刻洞察

人类发展进步的潮流， 积极回

应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的关键

和重点问题， 致力于推动全球

治理民主化、 法治化、 公正

化、 数字化， 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法治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

会副主任、 教育部法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显明表

示， 中国法学教育已历经 130

年发展， 法学不仅培养法治人

才、 培育法律职业共同体， 更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工作支

撑， 还具备服务社会发展、 塑

造引领价值和文化交流与文明

互鉴功能。 这些都将为我们回

答 21 世纪法学教育所面临的

挑战给出答案。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

书记、 第一副院长吉林表示，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

系列全球性治理问题。 我们应

在尊重各国治理传统、 发展阶

段和文化特质的基础上， 在差

异中凝聚共识， 在创新中守护

价值， 在发展中实现包容。 在

人工智能治理中， 要以制度对

话弥合治理鸿沟， 以权利保障

引导技术向善， 以跨界融合培

育法治人才， 为人工智能铺就

一条法治化发展道路。

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法学会案例

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回顾了

近年来中国法院在应用数字信

息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他表示， 中国法院大力推行在

线服务， 推进审判工作全流程

智能化， 着力构建现代化执行

工作体系， 强化大数据战略保

障， 以数字革命驱动司法审判

提质增效， 为建设智慧法院和

数字法院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民法学者应主
动参与各法域间交流

在“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

民法典” 主题论坛上， 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民法

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

一级教授王利明表示， 《民法

典》 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民法学

从“被动借鉴” 迈向“主动引

领” 的历史转折。 《民法典》

不仅系统整合了传统大陆法系

与英美法系的经验， 更通过本

土化创新回应了中国社会的深

层需求。 例如， 人格权独立成

编突破了传统民法典的范式，

为数字时代隐私权、 个人信息

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物权编

中居住权的创设， 则是对“住

有所居” 这一中华传统民生理

念的现代诠释。

面对大数据、 人工智能、

数字财产等新议题， 《民法

典》 也提供了必要的原则与规

则。 《民法典》 的颁行标志着

比较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中国

民法学者应主动与国际民法学

学者对话， 持续参与各法域之间

的民法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丰富

比较法上的民法样态。

成立合作联盟深化
全球法学教育合作

会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 牛津大学法学院等全球五大

洲近 30 家著名大学法学院联合

发起成立“全球法学教育合作联

盟”。

据介绍， “全球法学教育合

作联盟” 倡议建立非官方、 开放

性的国际学术协作机制， 通过常

设性全球法治大会、 常态化学术

网络、 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等合作

机制， 进一步深化全球法学教育

合作， 共同推动构建跨文明对话

新范式、 孵化未来法治创新者、

探索人类共同法治框架。

（朱非 整理）

2025东方法治论坛在沪举行

在法治轨道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日前， 上海政法学院体育

法学院揭牌仪式在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

训基地举行。 上海政法学院体

育法学院正式揭牌， 成为全国

首个以“体育法” 命名的特色

法学院。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

表示， 体育法学院的成立旨在

适应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对专业

法律人才的需求， 推动法学与

体育学深度融合， 为我国体育

法治建设提供重要人才支撑。

会上， 体育法学院与 7 家

知名律师事务所签署合作协

议， 并聘任 12 名法律实务专

家担任实践导师。

据介绍， 通过聘任高水平

特聘教授、 实务导师， 签约合

作单位等一系列举措， 不仅为

体育法学院汇聚了高水平的教

学科研力量， 搭建了校企合作

的优质平台， 也为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引入了行业导师资

源， 为上海政法学院体育法学

院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奠

定了坚实且多元的发展基础。

（朱非 整理）

推动法学与体育学深度融合

上海政法学院成立全国首家体育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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